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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文件 
后集字〔2012〕5 号                 签发：杨名大 

 

关于印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非事业编员

工技术考级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中心、各单位： 

为加强后勤技术工队伍建设，为技术骨干创造成长的平台，后勤

集团结合实际，制定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非事业编员工技

术考级暂行办法》，并经后勤集团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现予

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非事业编员工技术考级暂行办

法 

 

 

后勤集团 

二 O 一二年四月六日 

 

 

 

 

主题词：非事业编  技术考级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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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非事业编员工技术考

级暂行办法 

 

一、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后勤员工队伍建设，发挥技术工人骨干作用，

促进广大职工努力学习业务，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操作水平，结合

后勤集团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按照技术的难易程度从低级到高级依次设置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五级共五个技术等级。 

第三条 技术等级是衡量工人技术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各单位聘

用相应技术工的必要依据；用人单位应根据“评聘分开”的原则，从持

有集团技术等级证书的人员中聘用合适的技术工人，并按所聘用的技术

等级享受相应的技术津贴。 

第四条 技术考级应坚持公平、公正、平等、择优和自愿的原则。 

二、 适用范围 

第五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后勤集团服务保障性单位。接待服务中

心、饮食服务中心、车辆运输中心、教育超市、校外托管单位等经营性

单位仅作参考。 

第六条 《后勤集团非事业编员工薪酬体系》中第三类岗位人员（不

含退休返聘人员）列入该技术考级范围。 

三、 考核内容 

第七条 考核内容包括：“应知”和“应会”两部分。“应知”部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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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某一工种、某一等级所要求具备的专业技术理论和有关设备、工具

操作及安全方面的知识；“应会”部分包括对该等级工人所要求达到的实

际操作技能。 

第八条 考核标准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工人技术等级标

准》，由综合办公室委托有关专业部门或相关中心制定具体工种的技术等

级标准。 

四、 考核方法 

第九条 考核采用笔试和实际操作两种形式。“应知”部分采用笔试

（闭卷）方式进行；“应会”部分采用适合工种特点的实际操作方式进行。 

第十条 考核成绩采用百分制，笔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合格成绩

为 60 分；实际操作成绩满分为 100 分，合格成绩为 60 分。笔试和实际

操作两者均合格后方为合格。 

五、 申报条件 

第十一条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集团的各项规章制度，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服务意识和技术水平，达到以下任一条件者，可

申报一至五级的技术等级，并参加相应等级的考核。   

1. 新入职的员工，试用期满且试用期考核合格的。 

2. 在后勤集团工作满1年及以上的，上一年度考核为合格的。 

第十二条 员工只能在考级当年申报一种级别进行考级。 

六、 证书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三条 对考取技术等级并认定合格的技术工，由综合办公室颁发

后勤集团统一印制的技术等级证书。 

第十四条  技术等级证书的有效期为四年，到期后需重新参加考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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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第十五条 技术等级证书是员工被聘用至后勤集团相关技术岗位的必

要依据。 

第十六条 技术等级证书仅在后勤集团范围内有效。 

第十七条 员工在外单位取得的工人技术等级证只作报考集团相应工

种和级别时的参考，需参加集团组织的考级，重新取得相应的技术等级

证书。 

七、 组织机构 

第十八条  后勤集团成立技术考级领导小组，由集团领导、各中心负

责人和综合办公室相关人员组成，负责监督考级过程以及对技术等级最

终认定工作。 

第十九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集团技术考级的组织工作。 

第二十条  各单位应成立技术考级实施小组，由本单位领导、相关技

术人员组成，负责本单位技术考级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八、 其他 

第二十一条  技术考级坚持先培训、后考核的原则，培训与考核分

别实施。所在单位应为培训提供必要的时间和条件。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由后勤集团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后通

过。 

第二十三条  技术考级工作，自本暂行办法实施后，每两年进行一

次。 

第二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由后勤集团综合办负责起草、修订、解释。 


